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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令

第78号

《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3 年 12

月16日济宁市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24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市长

2023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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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，迅速有效处

置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

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、审核、

备案、培训、宣传、演练、修订、监督管理等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以下简称基层应急预

案），是指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

为依法、迅速、科学、有序应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，

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。

第三条 基层应急预案管理遵循统一规划、综合协调、分级

负责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

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、指导监督本

行政区域内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；相关部门在各自

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本行业（领域）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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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组织

实施，指导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做好基层应急预案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应对突发事件

需要，制定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计划应当包括基层应急预案编制的种类、

范围和编制模板。

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成立基层应急预案

编制工作小组，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成员由各相关职能办公室

（中心）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负责人，有关专家，有现场

处置与救援经验的人员组成。

基层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小组负责编制本乡镇（街道）应急预

案，指导辖区内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编制应急预案。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在基层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小组的指

导下，编制本村（居）应急预案。风险类似、位置相邻、应急资

源可以共享的村（居）可以统一编制应急预案。

第七条 编制基层应急预案应当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标准和上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预案，紧密结合本地实际，在开

展风险分析、应急资源调查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。

第八条 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，应当征求相关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。

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急预案应当包括组织

机构、应急响应、预警和叫应机制、处置流程、信息报告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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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散安置等内容。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主要风险、责任

分工、联系方式、处置方法等内容；涉及较大风险的，还应当包

括转移路线、避难场所、可调配的应急资源等内容。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急预案可以采取清单式方式列举。

第十条 基层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小组应当将基层应急预案

送审稿、征求意见情况、编制工作说明等有关材料报送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有关人员对基层应急预

案进行审核；必要时，可以组织有关专家、有现场处置与救援经

验的人员对基层应急预案进行评审。

第十一条 基层应急预案审核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是否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等规定；

（二）是否与有关应急预案有效衔接并符合上级人民政府及

其部门的预案要求；

（三）框架结构是否清晰合理，主体内容是否完备；

（四）组织指挥体系与责任分工是否合理明确，应急响应级

别设计是否合理，应对措施是否具体简明、实用可行；

（五）各方面意见是否一致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基层应急预案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村

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签署后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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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基层应急预案应当自印发之日起 20 日内，依照

下列规定备案：

（一）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急预案向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备案，同时抄送有关部门；

（二）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急预案向所在地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备案。

备案应当提交基层应急预案正式文本和编制说明。

第十四条 基层应急预案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。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

次基层应急预案培训，对与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工作人员、专业

救援人员、群众等进行培训。

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

次基层应急预案主题宣传活动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微信、广播、

电视、报刊等多种媒体，采取举办应急讲座、知识竞赛，发放宣

传单、设置宣传栏、播放宣传片、组织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进行

宣传。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举办应急讲座、发放宣传

单、设置宣传栏、播放宣传片、走访入户、悬挂横幅等形式，开

展常态化宣传。

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基层应急预

案演练制度，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应急演练。



- 6 -

洪涝、城市内涝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易发的，

高危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集中的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经常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基层应急

预案演练。

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基层应急预

案定期评估制度，重点分析基层应急预案内容的针对性、实用性

和可操作性等。

基层应急预案评估可以邀请有关专家、有现场处置与救援经

验的人员参加，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。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基层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：

（一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上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

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；

（二）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；

（三）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；

（四）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；

（五）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；

（六）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

重大调整的；

（七）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形。

基层应急预案的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、应急响应程序、主要

应对措施等重要内容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的编制、

审核、公布、备案等程序进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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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公民等对基

层应急预案修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，基层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

及时研究。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对基层应

急预案开展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基层应急预案编制单位

应当及时整改。

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正式在编

人员负责基层应急预案管理相关工作。基层应急预案管理人员应当

经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具备胜任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。

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编制、审核、

培训、宣传、演练、修订等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第二十四条 对于在基层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

绩的单位和个人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应急管理部门

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和奖励。

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未依法开展基层应

急预案管理工作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不改正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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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市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，副市长。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。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会（总支部），市工商联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